附件2

2026年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及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一）子女教育
年满3岁至博士毕业（全日制），每个子女每月抵扣2000元，可由父母（法定监护人）各扣除50%或选择一方全额扣除100%，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子女境内接受教育的无需提供资料，子女境外接受教育需提交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的证明资料备查；
（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从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3周岁的前一个月，每名婴幼儿每月抵扣2000元，可由父母（法定监护人）各扣除50%或选择一方全额扣除100%，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需留存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备查；
（三）继续教育
1.学历（学位）：在教育期间每月抵扣400元（同一学历学位最长不超过48个月），本科及以下教育可选择本人抵扣或父母抵扣，研究生（含）以上只能本人抵扣；
2.职业资格教育，在取得证书的当年，按3600元定额抵扣，需提交职业资格证书（证书必须是2026年1月1日之后取得的）备查；请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搜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同时证书中列明的批准日期应在享受扣除的纳税年度内。在此目录范围外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不在扣除范围内；
（四）住房贷款利息
首套房贷利息，偿还贷款期间每月抵扣1000元，最长扣除期限不超过20年。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可由夫妻一方全额抵扣或双方各抵扣一半，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需提交住房贷款合同及还款凭证备查；
（五）住房租金
在任职城市无房而租房的（配偶有房不享受此抵扣），由承租人每月抵扣1500元，需提交租房合同、协议等有关资料备查。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六）赡养老人
父母年满60岁以上，若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则每月抵扣3000元；非独生子女，每人每月分摊额度不得超过1500元，与兄弟姐妹分摊后每月合计不得超过3000元的扣除额度，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需提交书面的分摊协议备查。
二、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说明
1．当年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在下一年度办理汇算清缴时自行去税务大厅或个人所得税APP填报抵扣，单位不收集也不抵扣此信息。
2．父母是指生父母、继父母、养父母，不含岳父母或公婆，子女是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
3．住房贷款利息与住房租金不得同时享受。
4．每人对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若有假，一经税务查实，后果自负。
